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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 

豁免要约收购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 

持续督导意见 

 

经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城区国资

委”）批准，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以下简称“资本运营中心”）向北京金融

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融街集团”）增资，增资完成后资本运

营中心成为金融街集团的控股股东，进而间接取得金融街集团及其关联方持有的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融街”、“上市公司”）924,466,949股

股份（持股比例 30.93%）。 

增资完成后，资本运营中心直接持有和通过金融街集团及其关联方间接持有

金融街合计 992,883,957股股份（持股比例 33.22%），从而实现对金融街的间接

收购。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资本运营中心本次增资触发了

要约收购金融街股份的义务。2017年 6月 1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豁免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要约收购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913 号），核准了资

本运营中心豁免要约收购金融街股份的义务，上市公司已于 2017 年 6月 20日公

告了《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收购报告书”）。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金融街集团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在办理中，本

次收购尚未最终完成。 

2017 年 8 月 18 日，金融街披露了 2017 年半年度报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作为本次收购的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期

自金融街公告收购报告书之日起，至收购完成后的 12 个月止。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及《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则，通过日常沟通，结合本次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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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的 2017年半年度报告，中信建投证券出具 2017年上半年度持续督导期（以下

简称“本持续督导期”）的持续督导意见： 

1、本持续督导期内，资本运营中心、金融街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

治理的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已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

理结构和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未发现资本运营中心、金融街存在违反公司治理

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 

2、根据收购报告书，资本运营中心对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维护金融街独

立性作出了相关承诺。截止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资本运营中心不存在违反

其承诺的情形。 

3、2017 年 6 月 20 日，资本运营中心披露收购报告书，该报告书显示，自

收购报告书签署日至未来十二个月内，资本运营中心相关后续计划为： 

（1）资本运营中心无在未来 12个月内改变金融街主营业务或者对金融街主

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2）资本运营中心无在未来 12个月内对金融街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

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也无使金融街购买或置换资产的计划； 

（3）资本运营中心无改变金融街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等相关

计划。资本运营中心与金融街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不存在

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4）资本运营中心无对金融街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5）资本运营中心无对金融街现有员工聘用计划做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6）资本运营中心无对金融街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7）资本运营中心无其他对金融街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资本运营中心不存在违反上述已公告后续计划的情

况。 

4、金融街己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及时、公平的披露了信息，

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违规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金融街

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持续督导期内，资本运营中心、金融街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

市公司治理的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未发现其存在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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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间接控股股东资本运营中心不存在违反

其承诺及已公告后续计划的情形；资本运营中心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要求金融街违

规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金融街利益的情形。 

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主要的投资、购买资产、关联交易以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更换情况如下： 

（1）投资、购买资产 

2017年 6月 20日，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通过参加挂牌出让活动以总

价 28.6亿元获得了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城乡一体化周庄子村旧村改造（一期）

ZZZ-L05等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017 年 7 月 7 日，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通过参加拍卖活动以总价

74,384万元获得了廊坊市廊安土 2017-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017年 7月 17日，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通过收购股权形式以总价 6.7

亿元收购成都中逸实业有限公司 90%股权，获得了“成都市锦江区暑袜北二街 60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017 年 8 月 4 日，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通过参加挂牌出

让活动以总价 22.9亿元、自持商品住房面积占项目居住用途建筑面积 6%的条件

获得了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 DX00-0102-070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017年 8月 28日，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金融街重庆裕隆

实业有限公司通过参加挂牌出让活动以总价 17,089 万元获得了重庆市沙坪坝区

沙坪坝组团 A标准分区 A03-10/02 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关联交易 

2017年 8月 18日，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与北京金融街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 100%），有效期两年，自 2017 年 8月 31日至 2019年 8月 31日（含）。 

（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更换 

2017年 8月 9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选举高

靓女士、杨扬先生、上官清女士、赵泽辉先生、吕洪斌先生、白力先生为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林义相先生、牛俊杰先生、杨小舟先生为公司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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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栗谦、陈广垒为公司非职工监事。经公司 2017 年第一

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卢东亮先生担任第八届监事会的职工监事。 

2017 年 8 月 9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聘任吕洪

斌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张晓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盛华平先生为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杨轩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王志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聘任张晓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张梅华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傅

英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李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 

（1）上市公司持续督导期内投资、购买资产系公司日常经营行为，不属于

对公司业务的重大调整。 

（2）上市公司与北京金融街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相关

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完备。 

（3）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属于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的

正常换届选举，不属于资本运营中心对上市公司董监高人员的重大调整，不存在

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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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豁免

要约收购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持续督导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曾琨杰 

 

                                

周百川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